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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洛阳市政府系统人大代表建议政

协提案办理工作考核办法（暂

行）的通知 

 
(洛政办〔2009〕2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

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洛阳市政府系统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提案办理工作考核办法(暂行)》印发给你们，

望认真贯彻执行。 

  该《办法》将与绩效考核挂钩，并作为建

议、提案办理工作评比的重要依据。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洛阳市政府系统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

理工作考核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府系统人大代表建

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办理工作

质量，实现办理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范

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工作坚持严格办理标准，注

重办理实效，提高办理质量，增强政府工作效

能的原则。 

  第三条 考核范围。凡是承担上级、本级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任务的全系

统所属部门和单位，依据本办法进行考核。 

  第二章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第四条 考核评分共10项，标准分100分，

另有加分2项，减分1项。 

  （一）成立领导组织，认真落实一把手负

责制。一把手亲自阅办或审核把关，符合《中

共洛阳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要求的计10分，否则扣10分。 

  （二）办理工作由分管领导负责，并指定

专人办理的计10分，否则扣10分。 

  （三）办理工作规章制度规范完善的计10

分，否则扣10分。 

  （四）办理建议、提案5件以下〈含5件〉

的记10分，5件以上每增加1件加2分。 

  （五）自收到建议、提案之日起，3个月内



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和委员的计10分，否则扣

10分。 

  （六）建议和提案复文格式符合规定要

求，由主要领导审核签发；重点建议、提案复

文，报分管副市长审签。符合要求计10分，否

则扣10分。 

  （七）答复率100%、见面率100%。符合要

求计12分；否则扣12分。 

  （八）满意率96%以上，符合要求计16分。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加2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减

2分。 

  （九）办理工作完成后，按要求写出书面

总结与经验材料及时报送市政府督查室。符合

要求计12分；否则扣12分。 

  （十）对代表、委员反馈不满意的建议、

提案，市政府督查室责成承办单位重新办理

的，承办单位在1个月内办结。符合要求不扣

分，否则扣10分。 

  第三章 考核方法 

  第五条 对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

工作的考核，采取各单位自查，市政府系统人

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考核领导小组

办公室不定期抽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 


